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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2 020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
日  期 ：  2 0 2 0 年 5 月 1 8 日 (星 期 一 )  

时  间 ：  上 午 9 时 3 6 分 至 下 午 1 时 4 3 分  

地  点 ：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任 启 邦 议 员  主 席  

 区 镇 濠 议 员  成 员  

 陈 振 哲 议 员  成 员  

 陈 蔚 嘉 议 员  成 员  

 周 炫 玮 议 员  成 员  

 何 伟 霖 议 员  成 员  

 林 名 溢 议 员  成 员  

 林 奕 权 议 员  成 员  
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
 连 桷 璋 议 员  成 员  

 苏 达 良 议 员  成 员  

 黄 兆 健 议 员  成 员  

 胡 耀 昌 议 员  成 员  

 姚 钧 豪 议 员  成 员  

 姚 跃 生 议 员  成 员  

 马 芳 兰 女 士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 许 嘉 仪 女 士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／ 巴 士 发 展 (新 界 东 )／ 运 输 署  

 苏 沛 汶 女 士  运 输 主 任 ／ 大 埔 1／ 运 输 署  

 袁 建 恒 先 生  运 输 主 任 ／ 巴 士 发 展 (新 界 东 )／ 运 输 署  

 谭 浚 熙 先 生  经 理 (公 共 事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邓 政 杰 先 生  助 理 经 理 (交 通 策 划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龚 咏 隽 先 生  助 理 经 理 (车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陈 重 懿 先 生  助 理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罗 耀 华 先 生  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黄 汉 中 先 生  策 划 及 车 务 编 排 经 理 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／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 

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

 李 智 健 先 生  业 务 经 理 ／ 伟 程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

 颜 孔 辉 先 生  营 运 经 理 ／ 伟 程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

 李 毅 华 先 生 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

 施 玲 玲 女 士  秘 书  

 

 



- 2 -  

 

跟進公共巴士及小巴服務工作小組_會議紀要_20200518 p.2 

请 假 者 ︰  

 

 谭 尔 培 议 员  成 员  

 

缺 席 者 ︰  

 

 区 镇 桦 议 员  成 员  

  

开 会 词 ︰  

  

   主 席 欢 迎 各 成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(“《 常 规 》” )第 5 1 ( 1 )条 ， 区 议

会 只 会 同 意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 担 任 陪 审

员 、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 分

娩 或 侍 产 而 缺 席 会 议 。另 外 ，根 据《 常 规 》第 4 2  条 ，除 非 工 作 小 组 另 作

决 定 ，否 则 第 5 1 ( 1 )条 的 规 定 也 适 用 于 各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。就 此 ，他 询 问 工

作 小 组 成 员 是 否 根 据 工 作 小 组 的 一 贯 做 法 ， 不 采 用 《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。 

 

3 .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同 意 上 述 建 议 ，即 不 采 用《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有 关 区 议

员 缺 席 会 议 的 安 排 。 在 本 工 作 小 组 的 任 期 内 ， 接 纳 成 员 以 个 人 理 由 呈 交

的 书 面 缺 席 申 请 。  

 

4 .  主 席 宣 布 ， 谭 尔 培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 并 已 在 会 前 向 大 埔

区 议 会 秘 书 处 (“ 秘 书 处 ”)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由 于 工 作 小 组 已 通 过 不 会 按 照

《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处 理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的 缺 席 申 请 ，因 此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他

的 缺 席 申 请 。  

 

 

I. 运 输 署 2020 至 2021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M  1 / 2 0 2 0 号 )  

 

5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 

 

运 输 署  

高 级 运 输 主 任 ／ 巴 士 发 展 (新 界 东 )许 嘉 仪 女 士  

运 输 主 任 ／ 巴 士 发 展 (新 界 东 )袁 建 恒 先 生  

 

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  

经 理 (公 共 事 务 )谭 浚 熙 先 生  

助 理 经 理 (交 通 策 划 )邓 政 杰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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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理 经 理 (车 务 )龚 咏 隽 先 生  

助 理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陈 重 懿 先 生  

 

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龙 运 ” )  

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罗 耀 华 先 生  

 

城 巴 有 限 公 司 ／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新 巴 ” )  

策 划 及 车 务 编 排 经 理 黄 汉 中 先 生  

 

6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就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)委 员 在 2 0 2 0 年 4 月 2 7

日 的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， 提 出 有 关 题 述 计 划 的 意 见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交 运 会 委 员 在 上 述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主 要 提 出 题 述 计 划 以 外 的 巴

士 路 线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题 述 计 划 以 加 强 现 有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为 主 。 运 输 署 希 望 能 落 实

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， 以 便 利 大 埔 区 的 居 民 ， 并 会 以 相 关 建 议 作

为 改 善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的 基 础 ， 继 续 跟 进 交 运 会 委 员 在

上 述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提 出 题 述 计 划 以 外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会 继 续 跟 进 各 条 巴 士 路 线 的 日 常 运 作 ， 并 会 适 时 调 整

服 务 ， 以 配 合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在 上 述 交 运 会 会 议 后 ， 运 输 署 与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后 ， 决 定

(一 )将 题 述 计 划 中 ， 巴 士 T 7 4 号 线 的 服 务 建 议 的 预 计 实 施 日

期 由 2 0 2 0 年 第 4 季 提 早 至 2 0 2 0 年 第 3 季 ； (二 )在 今 年 内 加

强 题 述 计 划 以 外 的 巴 士 路 线 的 服 务 ，包 括 巴 士 7 3 X 号 线 (经 科

学 园 的 特 别 班 次 )和 提 供 7 3 P 号 线 回 程 服 务 ； 以 及 (三 )考 虑 将

巴 士 2 7 2 A 号 线 的 首 班 车 时 间 提 前 至 上 午 6 时 ， 以 配 合 铁 路

的 服 务 时 间 。  

 

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交 运 会 委 员 在 上 述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曾 表 示 题 述 计 划 未 有 提

出 新 路 线 建 议 ， 亦 没 有 响 应 委 员 多 年 来 的 要 求 ， 包 括 新 增 往 来 港 岛 东 、

葵 青 、 将 军 澳 ， 以 及 新 界 西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不 过 由 于 题 述 计 划 亦 有 就 若 干

巴 士 号 线 服 务 作 出 少 修 少 补 ，故 他 建 议 成 员 就 题 述 文 件 附 表 的 每 项 建 议 ，

逐 项 发 表 意 见 及 表 态 是 否 接 纳 相 关 建 议 。 若 成 员 反 对 相 关 建 议 ， 则 请 运

输 署 或 巴 士 公 司 往 后 再 根 据 成 员 意 见 修 订 建 议 ， 再 向 区 议 会 汇 报 。  

 

8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他 们 早 前 曾 建 议 运 输 署 新 增 往 来 港 岛 东 、 葵 青 、 将 军

澳 ， 以 及 新 界 西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惟 一 直 未 获 署 方 回 应 。 就 此 ， 成 员 询 问 运

输 署 能 否 承 诺 于 来 年 研 究 新 增 往 来 上 述 地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而 上 述 承 诺 将

影 响 他 是 否 支 持 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。 他 补 充 指 ， 署 方 每 年 只 就 大 埔 区 内 的

巴 士 服 务 作 出 少 修 少 补 ，却 并 没 有 提 出 新 巴 士 路 线 建 议 ，令 人 难 以 接 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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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关 新 增 往 来 港 岛 东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建 议 ， 运 输 署 曾 参 考 巴 士

3 0 7 号 线 和 3 0 7 P 号 线 的 乘 客 于 疫 情 前 在 东 区 海 底 隧 道 (“ 东

隧 ” )收 费 广 埸 使 用 巴 士 换 乘 计 划 的 数 据 人 次 ，换 乘 人 次 并 不

高 ，事 实 上 ，很 多 大 埔 居 民 使 用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(例 如 港 铁 )

前 往 港 岛 东 ， 署 方 理 解 居 民 希 望 有 更 多 出 行 模 式 的 选 择 ， 并

会 继 续 留 意 上 述 情 况 ，适 时 研 究 可 行 建 议 ，以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i i )  就 新 增 往 来 新 界 西 及 葵 青 的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， 运 输 署 一 直 研 究

其 可 行 性 。 若 日 后 有 具 体 建 议 ， 会 适 时 向 区 议 会 汇 报 。 署 方

会 根 据 成 员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提 出 有 关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， 研 究 能

否 在 来 年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拟 定 相 关 改 善 服 务 或 新 增 服 务 的 建

议 。  

 

1 0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运 输 署 每 年 均 表 示 会 研 究 相 关 乘 客 数 据 及 相 关 建 议 的 可

行 性 ， 惟 最 终 亦 没 有 提 出 新 增 巴 士 路 线 的 建 议 。 因 此 若 署 方

未 能 具 体 承 诺 将 提 出 新 路 线 的 建 议 ， 他 将 反 对 题 述 计 划 的 建

议 ， 以 示 不 满 。  

( i i )  反 映 曾 接 获 居 民 反 映 需 要 往 来 港 岛 东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惟 运 输 署

没 有 响 应 相 关 需 求 ， 令 居 民 需 倚 赖 港 铁 出 行 ， 故 建 议 署 方 认

真 研 究 ， 并 落 实 试 行 相 关 巴 士 路 线 。  

 

1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会 研 究 新 增 巴 士 路 线 的 计 划 ， 若 有 具 体 建

议 ， 将 适 时 向 区 议 会 汇 报 。  

 

1 2 .  有 成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需 要 多 长 时 间 研 究 相 关 计 划 ， 而 主 席 亦 询 问 署 方

相 关 具 体 时 间 表 。  

 

1 3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难 以 在 1 星 期 内 给 予 成 员 相 关 答 复 ， 然 而 ，

署 方 会 参 考 乘 客 数 据 及 与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相 关 计 划  

 

1 4 .  有 成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研 究 新 增 巴 士 路 线 的 具 体 时 间 表 ， 例 如 往 来 港 岛

东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1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相 关 巴 士 公 司 会 于 每 年 6 月 3 0 日 或 之 前 向 运 输 署

提 交 相 关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。 本 署 经 评 估 后 会 将 较 具 体 的 建 议 咨 询 相 关

区 议 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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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要 求 运 输 署 在 7 月 初 整 合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的 建 议 ， 并 在 运 输 署

研 究 相 关 建 议 前 ， 先 提 供 相 关 建 议 予 成 员 参 考 ， 以 便 成 员 了

解 巴 士 公 司 就 新 增 大 埔 区 往 来 其 他 地 区 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的 意

见 。  

( i i )  要 求 巴 士 公 司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响 应 有 关 新 增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的 建

议 。  

 

1 7 .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处 理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建 议 的 相 关 程 序 ， 并 询 问 巴 士 公

司 根 据 甚 么 理 据 制 订 向 署 方 提 交 的 建 议 。  

 

1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巴 士 公 司 于 每 年 年 中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来 年 的 巴 士 路

线 计 划 。 署 方 会 整 合 相 关 计 划 ， 并 研 究 计 划 能 否 配 合 署 方 在 其 他 渠 道 收

集 的 意 见 。 因 此 ， 署 方 会 先 研 究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的 建 议 ， 再 向 成 员 简 介 初

步 的 建 议 计 划 。 署 方 决 定 是 否 落 实 相 关 建 议 时 ， 亦 需 时 研 究 全 港 整 体 及

个 别 地 区 的 乘 客 需 求 。  

 

1 9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他 们 每 年 6 月 底 会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未 来 巴 士 服 务 发 展

计 划 。拟 定 该 计 划 时 ，九 巴 会 考 虑 现 有 乘 客 量 及 未 来 乘 客 量 的 估 算 数 据 ，

以 及 从 不 同 渠 道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见 。 当 运 输 署 审 批 相 关 计 划 后 ， 他 们 便 会

向 区 议 会 汇 报 。 九 巴 就 成 员 提 出 改 善 大 埔 区 巴 士 服 务 的 建 议 均 持 开 放 态

度 。  

 

2 0 .  城 巴 新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他 们 根 据 近 市 区 域 的 巴 士 服 务 需 求 ， 向 运 输 署

提 交 适 当 的 建 议 ， 以 供 署 方 考 虑 是 否 于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落 实 。  

 

2 1 .  龙 运 代 表 表 示 ， 他 们 会 按 照 现 有 乘 客 的 出 行 模 式 、 乘 客 量 ， 以 及 从

各 种 渠 道 收 集 的 意 见 ， 向 运 输 署 提 出 相 关 建 议 ， 供 署 方 考 虑 及 评 估 是 否

于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落 实 。  

 

2 2 .  有 成 员 认 为 巴 士 公 司 的 建 议 建 基 于 载 客 率 等 数 据 ， 故 不 解 运 输 署 为

何 仍 需 评 估 相 关 建 议 。 就 此 ， 成 员 要 求 运 输 署 向 区 议 会 提 供 未 经 署 方 审

核 的 建 议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组 能 弹 性 安 排 召 开 会 议 ， 故 希 望 运 输 署 能 按 照 成

员 的 要 求 ， 在 未 经 署 方 审 核 的 情 况 下 提 交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的 建 议 ， 让 成 员

可 在 会 议 上 提 出 意 见 ， 供 署 方 参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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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有 成 员 认 为 ， 运 输 署 代 表 并 没 有 正 面 回 应 是 否 承 诺 会 研 究 在 大 埔 区

新 增 巴 士 路 线 ，并 要 求 运 输 署 (一 )根 据 题 述 文 件 第 6 段 ，提 交 大 埔 区 所 有

巴 士 路 线 的 载 客 率 ，以 及 解 释 繁 忙 时 段 和 非 繁 忙 时 段 的 定 义 ；(二 )根 据 题

述 文 件 第 7 段 ，提 交 大 埔 区 所 有 小 区 发 展 及 人 口 增 长 的 数 据 ，以 及 (三 )根

据 题 述 文 件 第 8 段 ， 提 交 大 埔 区 所 有 换 乘 地 点 。  

 

2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能 准 备 载 客 率 、 人 口 增 长 ， 以 及 换 乘 服 务

等 相 关 数 据 供 成 员 参 考 。 在 拟 定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时 ， 署 方 认 为 先 研 究 巴 士

公 司 提 交 的 计 划 建 议 ， 再 向 成 员 汇 报 的 做 法 会 较 为 合 适 。 署 方 亦 会 仔 细

研 究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的 建 议 及 成 员 的 意 见 。 署 方 在 收 集 相 关 巴 士 公 司

的 建 议 后 ， 可 在 今 年 7 月 或 8 月 的 会 议 上 向 成 员 报 告 初 步 建 议 ， 届 时 成

员 能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
2 6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要 求 运 输 署 以 书 面 形 式 回 复 有 关 开 办 大 埔 区 往 来 若 干 地 区 ，

包 括 葵 涌 区 、 港 岛 东 、 将 军 澳 ， 以 及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进 度 ，

并 提 供 具 体 的 数 据 ， 以 向 成 员 讲 解 开 办 相 关 巴 士 服 务 的 可 行

性 。  

( i i )  再 次 询 问 运 输 署 能 否 向 成 员 提 供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， 未 经 署 方 审

核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指 出 运 输 署 因 应 北 区 皇 后 山 即 将 有 新 公 屋 落 成 ，将 于 2 0 2 1 年

提 供 过 海 巴 士 服 务 ， 不 满 署 方 仍 未 因 应 大 埔 第 9 区 的 发 展 而

提 供 新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。  

 

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田 、 马 鞍 山 ， 以 及 北 区 在 过 去 两 年 均 有 新 增 巴 士 路 线

服 务 及 全 日 服 务 ， 而 成 员 以 往 亦 曾 提 出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的 建 议 ， 惟 运 输 署

却 仍 没 有 具 体 响 应 ， 因 此 认 为 署 方 处 理 不 同 地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时 确 实 厚 此

薄 彼 。 另 外 ， 由 于 成 员 难 以 直 接 向 运 输 署 巴 士 发 展 部 职 员 反 映 意 见 ， 故

他 希 望 相 关 运 输 署 代 表 能 在 是 次 会 议 具 体 响 应 成 员 上 述 问 题 及 意 见 。  

 

2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可 就 相 关 数 据 提 供 补 充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需 时 整 合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就 来 年 的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提 交 的

建 议 ， 以 检 视 相 关 建 议 能 否 响 应 相 关 服 务 需 求 ， 才 能 初 步 向

成 员 报 告 相 关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一 般 而 言 ， 运 输 署 会 在 相 关 发 展 项 目 完 成 前 约 1 年 ， 向 相 关

区 议 会 介 绍 相 关 地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规 划 ， 以 应 付 该 地 区 的 人 口

增 长 需 求 。而 大 埔 第 9 区 的 发 展 项 目 预 计 于 2 0 2 3 年 完 成 ，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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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会 在 相 关 发 展 项 目 完 成 前 约 1 年 向 成 员 介 绍 相 关 服 务 建 议 ，

亦 欢 迎 成 员 就 相 关 交 通 规 划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
2 9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事 实 并 不 如 运 输 署 代 表 所 说 ，即 运 输 署 并 没 有 在 白 石 角 、

优 景 里 和 蕉 坑 等 发 展 项 目 完 成 前 一 年 规 划 新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，

并 询 问 署 方 因 应 天 钻 落 成 而 作 出 的 巴 士 服 务 规 划 为 何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第 9 区 第 1 期 项 目 将 于 2 0 2 1 年 落 成 ，就 此 ，成 员 询 问 运

输 署 对 大 埔 第 9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有 何 规 划 ，以 及 相 关 交 通 数 据 。 

( i i i ) 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与 运 输 署 认 真 研 究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， 以 满 足 居 民

的 交 通 需 要 。  

( i v )  再 次 要 求 运 输 署 向 成 员 提 供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予 署 方 ， 未 经 筛 选

或 整 合 的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， 让 成 员 知 悉 巴 士 公 司 的 意 向 。  

 

3 0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知 悉 大 埔 第 9 区 第 1 期 发 展 项 目 将 于 2 0 2 1 年 完 成 ，并

会 增 加 1  5 0 0 名 人 口 。 而 大 埔 第 9 区 将 在 2 0 2 3 年 完 成 的 第 2

期 发 展 项 目 ， 届 时 会 有 较 多 人 口 增 长 ， 因 此 署 方 将 在 第 2 期

发 展 项 目 落 成 前 一 年 ， 向 成 员 介 绍 相 关 巴 士 服 务 规 划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会 在 较 大 规 模 的 发 展 项 目 完 成 前 一 年 ， 简 介 相 关 地 区

新 增 的 巴 士 服 务 ； 如 有 规 模 较 小 的 发 展 项 目 落 成 ， 署 方 会 考

虑 改 善 现 有 巴 士 服 务 ， 例 如 增 加 班 次 或 更 改 巴 士 行 驶 路 线 等

方 法 以 应 付 人 口 增 长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就 白 石 角 而 言 ， 署 方 已 于 较 早 前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落 实 加 强 相 关

白 石 角 巴 士 服 务 ，由 于 白 石 角 房 屋 发 展 项 目 将 会 分 阶 段 入 伙 ，

署 方 会 根 据 居 民 入 伙 后 的 乘 客 需 求 ， 研 究 加 强 相 关 巴 士 服 务

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i v )  由 于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予 运 输 署 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建 议 属 初 步 建 议 ，

署 方 需 时 研 究 相 关 建 议 才 能 向 成 员 报 告 及 进 行 咨 询 。  

( v )  大 埔 第 9 区 设 有 巴 士 总 站 ，而 颂 雅 路 东 并 没 有 大 型 巴 士 总 站 。

巴 士 早 前 已 于 颂 雅 路 东 试 行 ， 由 于 巴 士 需 驶 经 汀 丽 路 才 能 前

往 颂 雅 路 巴 士 站 ， 运 输 署 正 与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如 何 安 排 行 车 路

线 ，以 服 务 颂 雅 路 巴 士 站 的 乘 客 。若 巴 士 公 司 有 进 一 步 建 议 ，

署 方 会 透 过 区 议 会 通 知 成 员 。  

( v i )  运 输 署 有 持 续 留 意 天 钻 的 发 展 情 况 ，亦 于 2 0 1 8 年 与 相 关 小 巴

营 办 商 研 究 入 伙 后 的 小 巴 服 务 路 线 。 由 于 专 营 巴 士 未 能 驶 入

相 关 道 路 ， 故 署 方 相 信 天 钻 的 住 户 需 乘 搭 小 巴 出 行 。 当 小 巴

完 成 试 路 及 有 足 够 交 通 配 套 时 ， 署 方 会 通 知 区 议 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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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设 计 大 埔 第 9 区 的 发 展 项 目 时 ， 运 输 署 应 因 应 巴 士 未 能

从 富 亨 直 接 左 转 前 往 颂 雅 路 巴 士 站 的 情 况 ， 制 订 相 关 交 通 措

施 ， 而 非 留 待 相 关 发 展 项 目 落 成 后 ， 才 考 虑 有 关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山 塘 路 的 道 路 阔 度 不 足 ， 巴 士 未 能 驶 入 ， 故 运 输 署 计 划 只 开

办 小 巴 服 务 接 载 天 钻 的 住 户 离 开 山 塘 路 ， 却 没 有 研 究 如 何 应

付 住 户 前 往 区 外 地 点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查 询 运 输 署 如 何 定 义 大 量 人 口 增 长 ， 以 及 如 何 制 订 相 关 交 通

服 务 配 合 乡 郊 地 区 的 人 口 增 长 。  

( i v )  龙 尾 泳 滩 预 计 将 于 泳 季 开 放 ， 届 时 相 信 会 有 大 批 市 民 前 往 该

泳 滩 。 就 此 ， 有 成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会 否 制 订 相 应 交 通 配 套 以 应

付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v )  查 询 运 输 署 制 订 长 远 的 规 划 时 有 否 参 考 南 运 路 往 来 富 亨 和 港

铁 大 埔 墟 站 ， 以 及 颂 雅 路 往 来 汀 角 路 的 交 通 流 量 。 若 巴 士 必

须 驶 经 南 运 路 ， 成 员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改 用 南 运 路 往 来 港 铁 太 和

站 ， 以 及 研 究 开 办 新 巴 士 路 线 改 经 汀 丽 路 ， 以 便 从 太 和 方 向

前 往 市 区 。  

( v i )  指 出 在 繁 忙 时 段 ， 南 运 路 和 颂 雅 路 的 交 通 非 常 繁 忙 ， 很 多 乘

客 在 富 亨 巴 士 站 轮 候 7 1 A 号 线 巴 士 ，故 运 输 署 应 尽 早 规 划 相

关 巴 士 服 务 ， 而 非 待 大 埔 第 9 区 第 2 期 发 展 项 目 落 成 后 才 规

划 。  

( v )  询 问 主 席 能 否 要 求 运 输 署 向 成 员 提 供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予 署 方 ，

未 经 署 方 筛 选 或 整 合 的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。  

 

3 2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恒 常 监 察 各 区 的 人 口 增 长 及 交 通 需 求 ， 因 应 情 况 而 考

虑 加 强 个 别 路 线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正 研 究 就 开 放 龙 尾 泳 滩 加 强 相 关 巴 士 服 务 的 可 行 性 ，

例 如 增 加 假 日 服 务 的 班 次 。 如 有 具 体 计 划 ， 署 方 会 向 成 员 报

告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留 意 到 大 埔 第 9 区 的 房 屋 项 目 将 于 2 0 2 1 年 入 伙 ，署 方

会 研 究 加 强 巴 士 服 务 ， 以 配 合 新 增 的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需 先 整 理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的 建 议 ， 才 能 向 成 员 简 述 相 关

建 议 。 署 方 希 望 能 在 收 集 相 关 建 议 后 约 1 至 2 个 月 内 向 成 员

作 简 单 汇 报 ， 亦 欢 迎 成 员 就 相 关 交 通 规 划 提 出 意 见 。  

( v )  交 通 流 量 事 宜 属 于 运 输 署 的 交 通 工 程 师 负 责 的 范 畴 ， 相 信 相

关 人 员 亦 正 筹 备 交 通 研 究 报 告 ， 相 关 报 告 将 载 列 从 大 埔 不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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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区 前 往 南 运 路 或 大 埔 墟 铁 路 站 的 交 通 流 量 ， 当 中 亦 包 括 巴

士 流 量 。 故 此 ， 成 员 可 在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向 相 关 人 员 查 询 相 关

交 通 流 量 数 据 。  

 

3 3 .  主 席 询 问 巴 士 公 司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时 ， 能 否 同 时 向 成 员

提 交 相 关 建 议 。  

 

3 4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九 巴 和 龙 运 属 于 运 输 署 规 管 的 专 营 巴 士 公 司 ， 故 需

由 运 输 署 决 定 如 何 向 成 员 提 供 相 关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。 不 过 九 巴 和 龙 运 会 继

续 与 成 员 沟 通 ， 以 改 善 日 常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3 5 .  城 巴 新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城 巴 新 巴 会 按 照 一 贯 机 制 ，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相 关

巴 士 服 务 建 议 ， 供 署 方 考 虑 是 否 采 纳 。  

 

3 6 .  主 席 查 询 ， 若 不 能 公 开 发 表 未 经 运 输 署 审 核 的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的 话 ，

能 否 透 过 其 他 渠 道 向 成 员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， 让 成 员 了 解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的 意

见 。  

 

3 7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要 求 运 输 署 在 会 议 后 请 相 关 组 别 人 员 提 交 大 埔 区 各 条 道 路 的

交 通 流 量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指 出 只 有 区 议 会 主 席 能 参 考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予 运 输 署 ， 未 经 署

方 筛 选 或 整 合 的 巴 士 服 务 建 议 ， 而 署 方 只 会 提 供 经 他 们 审 核

的 计 划 予 成 员 参 考 ， 故 成 员 无 需 再 坚 持 相 关 要 求 。 另 外 ， 若

未 能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就 是 否 落 实 题 述 计 划 达 成 共 识 的 话 ， 建 议

亦 无 需 再 于 下 次 交 运 会 会 议 讨 论 题 述 议 题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将 现 时 巴 士 2 6 3 C 号 线 的 首 班 车 时 间 提 早 约 5 至 1 0 分 钟 ，

让 需 于 更 早 时 间 到 达 屯 门 上 班 的 大 埔 居 民 使 用 该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运 输 署 日 后 调 整 巴 士 7 4 号 线 系 列 的 巴 士 服 务 (不 论 巴 士

T 7 4 号 线 或 7 4 P 号 线 )， 需 避 免 修 改 巴 士 7 4 X 号 线 的 行 车 路

线 。  

( v )  建 议 运 输 署 将 巴 士 7 4 B 号 线 (由 九 龙 湾 出 发 )的 开 车 时 间 延 后

约 5 至 1 0 分 钟 ， 让 更 多 市 民 能 赶 及 下 班 后 乘 搭 。  

 

3 8 .  运 输 署 回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备 悉 上 文 第 3 7 ( i i i )及 ( i v )段 的 意 见 ，如 日 后 需 改 动 相 关 巴 士 路

线 ， 亦 会 考 虑 成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继 续 向 巴 士 公 司 跟 进 。 如 有

具 体 改 动 ， 署 方 会 适 时 透 过 文 件 或 出 席 会 议 向 成 员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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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运 输 署 会 根 据 全 港 各 区 的 整 体 交 通 需 求 ， 研 究 巴 士 公 司 就 巴

士 路 线 计 划 提 交 的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，由 于 巴 士 公 司 的 资 源 有 限 ，

故 署 方 收 到 相 关 建 议 后 ， 需 先 与 巴 士 公 司 协 调 ， 拟 定 较 迫 切

需 要 的 建 议 计 划 ， 才 能 向 成 员 汇 报 相 关 建 议 。 署 方 可 在 今 年

7 月 或 8 月 向 成 员 简 述 来 年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的 方 向 或 构

思 ， 以 收 集 成 员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负 责 的 范 畴 分 别 为 交 通 工 程 及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， 而 交 通

流 量 事 宜 由 署 方 的 交 通 工 程 师 负 责 。 据 了 解 ， 署 方 的 交 通 工

程 师 已 委 托 交 通 顾 问 公 司 进 行 相 关 交 通 研 究 报 告 。 若 成 员 有

议 参 阅 报 告 的 详 细 资 料 ， 署 方 可 在 会 议 后 请 署 方 高 级 工 程 师

联 络 他 们 。  

 

3 9 .  主 席 询 问 成 员 是 否 仍 继 续 审 议 题 述 文 件 附 表 的 每 项 建 议 。  

 

4 0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运 输 署 的 响 应 敷 衍 ， 不 满 署 方 已 规 划 大 埔 区 的 巴 士 服 务

多 年 ，却 未 能 具 体 响 应 成 员 的 意 见 。就 此 ，有 成 员 将 提 出 1 项

临 时 动 议 ， 要 求 署 方 职 员 离 开 会 议 室 。  

( i i )  指 出 题 述 计 划 对 大 埔 区 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作 出 少 修 少 补 ， 例 如

往 来 白 石 角 的 巴 士 服 务 ，而 有 成 员 亦 希 望 尽 快 落 实 相 关 建 议 。

因 此 ， 有 成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， 若 不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讨 论 题 述 计 划

的 话 ， (一 )署 方 会 否 重 视 及 反 思 有 关 大 埔 区 议 会 及 大 埔 居 民

对 巴 士 服 务 的 需 求 ， 而 非 只 以 “ 铁 路 为 骨 干 ” 作 为 借 口 ， 漠

视 居 民 对 巴 士 服 务 的 需 求 ； 以 及 (二 )署 方 将 如 何 处 理 题 述 计

划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指 出 白 石 角 有 6 个 新 屋 苑 (约 6  0 0 0 个 单 位 )将 于 2 0 2 1 年 第 2

季 前 落 成 ， 优 景 里 及 蕉 坑 的 新 屋 苑 亦 各 有 2  0 0 0 个 单 位 即 将

落 成 ， 但 运 输 署 到 现 时 仍 未 完 成 白 石 角 往 来 港 岛 的 巴 士 服 务

招 标 程 序 。 运 输 署 应 在 今 年 规 划 相 关 巴 士 服 务 ， 以 应 付 上 述

人 口 增 长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认 为 无 需 继 续 讨 论 题 述 计 划 ， 并 询 问 主 席 能 否 邀 请 运 输 署 的

交 通 工 程 师 出 席 往 后 的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， 让 他 们 在 会 议 上 回 答

有 关 交 通 流 量 的 问 题 。  

( v )  询 问 运 输 署 ， 若 成 员 继 续 审 议 题 述 计 划 的 每 项 建 议 ， 署 方 往

后 会 否 因 应 成 员 的 意 见 作 出 具 体 响 应 。  

( v i )  希 望 运 输 署 能 就 曾 进 行 的 研 究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或 数 据 ， 并 认 为

无 需 继 续 讨 论 题 述 计 划 ， 因 为 成 员 并 不 接 受 署 方 只 就 大 埔 区

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作 出 少 修 少 补 。  

( v i i )  认 为 继 续 在 是 次 会 议 讨 论 题 述 计 划 亦 没 有 意 义 ， 故 建 议 运 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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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先 修 改 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， 再 与 成 员 讨 论 。  

( v i i i )  询 问 运 输 署 ，(一 )若 成 员 不 再 审 议 题 述 计 划 ，署 方 是 否 不 会 落

实 进 行 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；(二 )东 铁 线 的 列 车 将 于 何 时 改 用 9 卡

列 车 ？ 及 署 方 为 何 未 有 于 题 述 计 划 反 映 是 项 安 排 ？ 以 及 (三 )

是 否 应 改 为 邀 请 运 输 署 总 运 输 主 任 ／ 新 界 东 出 席 交 运 会 会 议 ，

才 能 更 具 体 响 应 相 关 委 员 的 提 问 。  

( i x )  认 为 运 输 署 对 大 埔 区 若 干 选 区 内 的 巴 士 服 务 少 修 少 补 ， 令 相

关 选 区 的 区 议 员 未 能 轻 易 决 定 是 否 否 决 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。 而

有 成 员 的 选 区 并 没 有 任 何 加 强 服 务 的 建 议 ， 故 认 为 无 需 继 续

讨 论 题 述 计 划 。  

( x )  指 出 北 区 于 2 0 1 8 年 的 人 口 只 较 大 埔 区 多 1 0  0 0 0 人 ， 而 全 港

人 口 比 例 亦 只 较 大 埔 区 多 0 . 1 %，但 运 输 署 却 屡 次 以 北 区 人 口

较 大 埔 区 多 为 由 ， 漠 视 大 埔 区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 

4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若 成 员 决 定 不 在 是 次 会 议 讨 论 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， 运 输 署 或 需

暂 缓 落 实 相 关 建 议 。 由 于 相 关 路 线 建 议 除 途 经 大 埔 区 外 ， 同

时 亦 会 途 经 其 他 地 区 ， 故 署 方 往 后 亦 需 再 与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如

何 调 整 相 关 路 线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据 了 解 ，东 铁 线 将 于 2 0 2 0 年 年 中 开 始 改 用 9 卡 列 车 行 驶 ，预

计 需 约 1 年 半 才 能 完 成 更 换 9 卡 列 车 行 驶 的 程 序 。 在 更 换 9

卡 列 车 期 间 ， 运 输 署 会 留 意 东 铁 线 沿 线 地 点 附 近 的 巴 士 路 线

的 载 客 率 ， 适 当 地 调 整 相 关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理 解 成 员 关 注 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以 加 强 现 有 的 巴 士 服 务 为 主 ，

但 署 方 希 望 先 落 实 相 关 建 议 ， 以 改 善 现 有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署 方

亦 会 继 续 跟 进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。  

 

4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大 埔 区 没 有 足 够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故 大 埔 居 民 需 依 赖 东

铁 线 的 服 务 。 当 东 铁 线 更 换 为 9 卡 列 车 行 驶 ， 相 关 信 用 系 统 又 未 能 完 全

提 升 ， 而 大 埔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维 持 于 现 时 水 平 的 话 ， 相 信 届 时 大 埔 区 将 会

成 为 交 通 问 题 的 重 灾 区 。 另 外 ， 根 据 成 员 上 述 意 见 ， 有 6 位 成 员 认 为 无

需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继 续 讨 论 题 述 计 划 ， 因 此 他 决 定 终 止 讨 论 题 述 计 划 。 如

运 输 署 往 后 按 成 员 意 见 修 改 题 述 计 划 的 话 ， 他 亦 欢 迎 署 方 届 时 出 席 会 议

讨 论 。  

 

4 3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根 据 以 往 经 验 ， 不 论 成 员 是 否 支 持 题 述 计 划 ， 运 输 署 亦 只 会

按 照 署 方 的 意 愿 处 理 ， 故 成 员 无 需 担 心 会 否 因 为 他 们 未 有 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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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题 述 计 划 ， 而 令 相 关 建 议 未 能 落 实 。 成 员 更 表 示 运 输 署 上

述 做 法 过 份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运 输 署 并 不 会 考 虑 成 员 提 出 有 关 改 善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，

故 有 成 员 认 为 署 方 代 表 无 需 继 续 出 席 会 议 ， 因 此 提 出 动 议 要

求 相 关 代 表 离 开 会 议 室 。  

 

4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成 员 刚 才 主 要 集 中 讨 论 运 输 署 如 何 处 理 工 作 小 组 或 市 民

就 巴 士 服 务 提 出 的 意 见 ， 而 其 他 议 程 将 会 讨 论 有 关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及 小

巴 的 服 务 事 宜 ， 故 他 询 问 成 员 是 否 仍 认 为 无 需 署 方 代 表 参 与 相 关 议 程 的

讨 论 。  

 

4 5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查 询 应 驱 逐 所 有 运 输 署 代 表 离 场 ， 抑 或 指 定 若 干 代 表 离 场 。  

( i i )  不 满 运 输 署 漠 视 成 员 、大 埔 居 民 及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提 出 的 意 见 。

而 署 方 将 于 北 区 和 沙 田 区 增 加 新 的 巴 士 路 线 ， 却 不 计 划 在 大

埔 区 增 加 。 当 东 铁 线 改 用 9 卡 列 车 行 驶 后 ， 大 埔 居 民 既 无 法

乘 搭 东 铁 线 列 车 ， 亦 没 有 新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强 烈 反 对 巴 士 7 4 D 号 线 增 加 北 区 的 站 点 。  

( i v )  认 为 第 2 项 及 第 3 项 议 程 亦 需 要 运 输 署 代 表 参 与 讨 论 ， 故 不

建 议 相 关 成 员 动 议 要 求 驱 逐 署 方 代 表 离 开 会 议 室 。  

( v )  认 为 不 论 是 否 仍 有 议 程 需 要 运 输 署 代 表 参 与 讨 论 ，基 于 尊 重 ，

即 使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未 能 响 应 成 员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成 员 亦 不 应 动

辄 提 出 动 议 要 求 相 关 代 表 离 场 。  

( v i )  认 为 由 于 运 输 署 并 不 尊 重 成 员 的 意 见 ，故 成 员 作 为 民 意 代 表 ，

亦 无 需 尊 重 对 方 。  

( v i i )  支 持 成 员 提 出 动 议 要 求 相 关 代 表 离 场 ， 并 指 出 运 输 署 曾 在 会

前 会 议 及 2 0 2 0 年 4 月 2 7 日 举 行 的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介 绍 题 述 计

划 ， 而 成 员 亦 在 上 述 会 议 提 出 意 见 ， 惟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， 仍 未

见 署 方 修 改 题 述 计 划 的 建 议 或 提 供 任 何 补 充 数 据 ， 以 响 应 成

员 的 意 见 。 因 此 成 员 才 决 定 驱 逐 署 方 代 表 离 开 会 议 室 ， 以 表

示 不 满 ， 而 非 动 辄 提 出 动 议 要 求 政 府 部 门 离 场 。  

 

4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他 并 不 希 望 令 运 输 署 代 表 难 堪 ， 但 希 望 成 员 尊 重 运 输 署

的 同 时 ， 署 方 亦 能 尊 重 区 议 会 ， 包 括 成 员 多 年 来 反 映 的 意 见 。 另 外 ， 有

成 员 提 出 1 项 临 时 动 议 。就 此 ，他 表 示 根 据《 常 规 》第 17 条 ，除 非 另 获

主 席 同 意 ，否 则 议 员 如 欲 提 出 动 议 ，须 在 举 行 会 议 的 1 0 个 净 工 作 天 前 通

知 秘 书 。不 过 ，由 于 上 述 动 议 的 相 关 事 宜 具 迫 切 性 ，亦 有 多 名 成 员 关 注 ，

因 此 酌 情 批 准 处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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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相 关 临 时 动 议 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
“ 因 为 运 输 署 官 员 在 2 0 2 0  至  2 0 2 1 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， 极 不 尊

重 大 埔 居 民 意 见 及 严 重 忽 视 大 埔 区 议 会 ， 本 会 动 议 驱 逐 运 输 署 官 员 在 本

会 此 项 议 程 离 开 会 议 室 ”  

 

4 8 .  是 项 动 议 的 动 议 人 为 姚 跃 生 议 员 ， 和 议 人 为 陈 振 哲 议 员 。  

 

4 9 .  席 上 没 有 成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动 议 。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以 记 名 方 式 进 行 投

票 。 主 席 引 导 成 员 就 姚 跃 生 议 员 提 出 的 动 议 进 行 表 决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
赞 成 ：  1 3 票  区 镇 濠 议 员  陈 振 哲 议 员  陈 蔚 嘉 议 员  

周 炫 玮 议 员  何 伟 霖 议 员  关 永 业 议 员  

林 名 溢 议 员  刘 勇 威 议 员  连 桷 璋 议 员

文 念 志 议 员  胡 耀 昌 议 员  姚 钧 豪 议 员  

姚 跃 生 议 员  

反 对 ：  2 票  黄 兆 健 议 员  林 奕 权 议 员  

弃 权 ：  1 票  苏 达 良 议 员  

在 席 没 有 投 票 ：  1 票  任 启 邦 议 员  

不 在 席 没 有 投 票 ：  2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 谭 尔 培 议 员  

总 计 ：  1 9 票   

 

5 0 . 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动 议 获 得 通 过 。 他 表 示 虽 然 上 述 临 时 动 议 的 字 眼 较 强

硬 ， 但 成 员 希 望 清 晰 表 达 对 运 输 署 未 有 尊 重 大 埔 区 议 会 感 到 非 常 遗 憾 ，

以 及 向 署 方 表 达 强 烈 的 要 求 。 另 外 ， 由 于 上 述 动 议 获 得 通 过 ， 他 需 执 行

相 关 要 求 ，故 请 在 席 的 所 有 运 输 署 代 表 在 讨 论 题 述 议 程 期 间 离 开 会 议 室 。 

 

5 1 .  成 员 续 就 题 述 计 划 向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议 日 后 安 排 巴 士 改 经 太 和 方 向 或 汀 丽 路 前 往 其 他 地 区 ， 以

及 日 后 规 划 道 路 交 通 服 务 时 ， 应 收 集 更 多 交 通 数 据 ， 并 多 与

成 员 商 讨 改 善 巴 士 服 务 事 宜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巴 士 的 回 程 班 次 开 出 时 间 过 早 ， 即 使 白 领 亦 未 能 赶 及 下

班 后 乘 搭 ， 因 此 建 议 安 排 于 下 午 6 时 3 0 分 或 之 后 开 出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九 巴 确 实 以 新 的 资 源 营 运 巴 士 7 4P 号 线 ， 而 非 使 用 现 有

资 源 营 运 。  

( i v )  查 询 考 虑 建 议 巴 士 7 4 P 号 线 改 经 南 运 路 ， 以 期 方 便 新 兴 花 园

一 带 居 民 乘 搭 时 ，有 否 考 虑 保 障 大 埔 墟 一 带 居 民 的 交 通 需 要 。 

( v )  查 询 会 否 考 虑 提 早 落 实 或 如 期 落 实 巴 士 4 0 E 号 线 及 6 8 2 X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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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 的 服 务 建 议 。  

( v i )  希 望 尽 快 落 实 巴 士 7 4 P 号 线 及 白 石 角 往 来 湾 仔 会 展 的 过 海 隧

道 巴 士 的 服 务 建 议 ， 并 希 望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考 虑 营 运 相 关 过 海

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。  

( v i i )  建 议 加 车 行 驶 巴 士 9 0 7 C 号 线 ， 并 延 后 回 程 班 次 的 开 车 时 间

或 延 长 回 程 班 次 的 相 隔 时 间 。  

( v i i i )  认 为 应 延 后 巴 士 T 7 4 号 线 暂 订 于 下 午 5 时 5 5 分 开 出 的 班 次

时 间 ， 令 更 多 市 民 能 赶 及 下 班 后 乘 搭 ， 并 建 议 考 虑 于 新 达 广

场 的 站 点 后 ， 新 增 运 头 塘 的 站 点 ， 令 更 多 大 埔 居 民 受 惠 。  

( i x )  认 为 需 增 加 巴 士 T 74 号 线 的 去 程 和 回 程 班 次 ， 并 希 望 尽 快 落

实 相 关 建 议 ， 以 响 应 市 民 需 要 。  

 

5 2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关 延 后 回 程 班 次 的 发 车 时 间 ， 九 巴 明 白 市 民 一 般 在 下 午 6

时 后 才 下 班 ， 但 由 于 开 源 道 或 观 塘 道 于 近 年 的 交 通 较 挤 塞 ，

因 此 需 预 留 行 车 时 间 ， 不 过 九 巴 可 因 应 个 别 路 线 的 情 况 ， 在

落 实 建 议 前 ， 再 与 成 员 讨 论 如 何 调 整 相 关 开 出 时 间 。  

( i i )  将 投 入 额 外 资 源 营 运 巴 士 7 4 P 号 线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会 研 究 是 否 有 足 够 资 源 提 早 落 实 巴 士 4 0 E 号 线 的 服 务 建

议 。  

( i v )  九 巴 会 与 城 巴 新 巴 研 究 巴 士 9 0 7 C 号 线 回 程 班 次 的 开 出 时 间

是 否 仍 有 调 整 空 间 ， 以 及 增 加 班 次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v )  希 望 先 落 实 巴 士 T 74 号 线 的 服 务 建 议 ， 其 后 再 考 虑 成 员 的 意

见 ， 研 究 是 否 有 需 要 增 加 行 驶 路 线 。  

 

5 3 .  城 巴 新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当 载 客 率 陆 续 回 复 正 常 后 ， 城 巴 新 巴 会 密 切 留

意 乘 客 的 通 勤 模 式 ，以 调 整 巴 士 9 0 7 C 号 线 服 务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另 外 ，巴

士 6 8 2 X 号 线 将 修 改 既 有 班 次 的 行 车 路 线 ， 由 原 来 驶 经 东 隧 和 大 老 山 隧

道 ， 改 为 驶 经 西 区 海 底 隧 道 和 青 沙 公 路 。 而 相 关 回 程 班 次 的 开 出 时 间 为

下 午 5 时 4 4 分 ，城 巴 新 巴 会 留 意 相 关 载 客 率 ，如 有 需 要 ，会 考 虑 成 员 的

建 议 ， 以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
 

5 4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查 询 建 议 巴 士 7 4 P 号 线 驶 经 南 运 路 的 原 因 ， 例 如 是 否 有 市 民

反 映 希 望 增 加 新 兴 花 园 的 站 点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将 来 能 增 加 巴 士 T 7 4 号 线 的 班 次 ， 并 指 出 相 关 收 费 较 昂

贵 ， 并 不 合 理 ， 故 认 为 增 加 相 关 班 次 后 需 减 低 收 费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考 虑 增 加 巴 士 2 6 4 R 号 线 的 平 日 服 务 或 提 供 恒 常 化 服 务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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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如 每 小 时 1 个 班 次 ， 以 满 足 大 埔 居 民 前 往 新 界 西 或 天 水 围

的 交 通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将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列 入 工 作 小 组 恒 常 讨 论 事 项 ， 并

请 龙 运 在 会 议 上 报 告 相 关 服 务 的 事 宜 ，例 如 调 整 巴 士 N 号 线

系 列 的 服 务 ， 以 检 讨 相 关 服 务 情 况 。  

( v )  建 议 增 加 大 埔 区 往 来 港 岛 东 、 九 龙 东 ， 以 及 将 军 澳 的 巴 士 服

务 。  

( v i )  由 于 巴 士 3 0 7 P 号 线 有 一 定 的 载 客 量 ，而 且 反 应 正 面 ，故 建 议

考 虑 将 巴 士 3 0 7 P 号 线 改 为 全 日 化 服 务 。  

 

5 5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关 建 议 巴 士 7 4 P 号 线 改 经 南 运 路 的 原 因 ，现 时 已 有 巴 士 7 4 X

号 线 会 驶 经 广 福 道 ， 而 且 有 足 够 的 班 次 服 务 。 而 九 巴 增 加 新

路 线 服 务 时 ，会 尽 量 安 排 巴 士 驶 经 不 同 地 方 或 缩 短 行 驶 时 间 ，

故 有 上 述 改 动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如 巴 士 T 7 4 号 线 有 一 定 载 客 量 ， 九 巴 亦 希 望 增 加 相 关 班 次 。

另 外 ， 由 于 上 述 号 线 为 特 快 路 线 ， 站 点 数 目 较 少 ， 故 相 关 营

运 成 本 较 高 ，因 此 其 收 费 亦 较 昂 贵 ，但 九 巴 会 跟 进 相 关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备 悉 将 巴 士 2 6 4 R 号 线 恒 常 化 的 意 见 ， 但 由 于 需 要 较 多 的 资

源 落 实 相 关 建 议 ， 故 九 巴 需 仔 细 研 究 其 可 行 性 。  

( i v )  现 时 大 埔 区 有 2 条 巴 士 号 线 (与 城 巴 新 巴 联 营 )往 来 港 岛 东 ，

包 括 巴 士 3 0 7 及 3 0 7 P 号 线 。九 巴 留 意 到 或 仍 能 增 加 从 大 埔 区

往 来 西 湾 河 以 东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并 会 向 运 输 署 提 供 相 关 意 见 ，

以 研 究 其 可 行 性 。  

( v )  备 悉 增 加 大 埔 区 往 来 将 军 澳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建 议 ， 并 会 研 究 如

何 完 善 巴 士 网 络 。  

 

5 6 .  城 巴 新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他 们 会 收 集 更 多 数 据 ， 以 研 究 如 何 加 强 大 埔 往

来 港 岛 东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5 7 .  龙 运 代 表 表 示 ， 受 疫 情 影 响 ， 前 往 机 场 的 市 民 减 少 ， 故 机 场 巴 士 系

列 (包 括 A 号 线 及 N A 号 线 )的 乘 客 需 求 减 低 。 而 近 期 的 载 客 率 未 必 能 反

映 真 实 的 乘 客 需 求 ， 故 龙 运 会 于 疫 情 完 结 及 载 客 率 回 复 正 常 后 ， 检 视 机

场 巴 士 的 服 务 水 平 。另 外 ，龙 运 亦 会 留 意 巴 士 N A 号 线 系 列 的 服 务 情 况 ，

以 研 究 增 加 站 点 的 需 求 。  

 

5 8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他 早 于 上 届 区 议 会 已 要 求 龙 运 检 讨 相 关 机 场 巴 士 号 线

的 行 驶 路 线 ， 故 他 不 满 龙 运 以 疫 情 为 由 ， 表 示 没 有 需 要 检 讨 机 场 巴 士 的

服 务 情 况 。 另 外 ， 他 希 望 龙 运 能 在 每 次 的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， 主 动 报 告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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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检 讨 情 况 ， 以 及 相 关 改 善 建 议 。  

 

5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成 员 可 在 第 2 项 议 程 提 出 需 要 在 往 后 会 议 上 ， 恒 常 讨 论

的 巴 士 号 线 服 务 ， 相 关 部 门 和 巴 士 公 司 亦 会 在 往 后 会 议 上 报 告 相 关 巴 士

号 线 的 数 据 ， 以 及 与 成 员 作 出 讨 论 。  

 

 

II.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 

 

6 0 .  主 席 邀 请 运 输 署 代 表 返 回 会 议 室 继 续 讨 论 相 关 议 程 ， 并 请 成 员 就 现

有 巴 士 号 线 的 服 务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
6 1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查 询 (一 )提 早 巴 士 2 7 2 A 号 线 的 实 施 日 期 ； (二 )巴 士 2 7 2 A 号

线 及 2 7 2 K 号 线 在 下 班 时 间 于 科 学 园 合 并 行 驶 的 计 划 的 进 展 ；

以 及 (三 )复 办 巴 士 82 D 号 线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巴 士 7 5 K 号 线 在 非 繁 忙 时 间 维 持 每 1 5 分 钟 一 班 车 。  

( i i i )  于 昨 天 (即 会 议 前 一 天 )下 午 3 时 3 1 分 发 现 巴 士 公 司 的 手 机 应

用 程 序 显 示 ，巴 士 64 K 号 线 的 等 候 时 间 需 要 5 5 分 钟 ，认 为 相

关 情 况 不 能 接 受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提 早 巴 士 7 4 D 号 线 的 首 班 车 时 间 至 早 上 8 时 。  

( v )  反 对 巴 士 7 4 D 号 增 加 前 往 北 区 华 明 的 站 点 ，并 建 议 在 九 龙 坑

的 新 巴 士 站 增 设 洗 手 间 及 饮 水 站 供 车 长 使 用 ， 便 无 需 增 设 上

述 北 区 华 明 的 站 点 。  

( v i )  建 议 巴 士 7 3 P 号 线 增 加 回 程 服 务 。  

( v i i )  建 议 巴 士 7 4 E 号 线 增 设 下 午 6 时 3 0 分 或 6 时 4 5 分 的 回 程 班

次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议 下 调 巴 士 7 1 A 和 7 1 B 号 线 的 收 费 。  

 

6 2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将 于 下 次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详 细 响 应 有 关 巴 士 7 4 D 号 线 的 服 务 安

排 。  

( i i )  将 在 会 议 后 与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及 相 关 区 议 员 了 解 有 关 在 九 龙 坑

的 新 巴 士 站 增 设 相 关 职 员 设 施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相 关 居 民 除 了 可 乘 搭 巴 士 7 1 A 和 7 1 B 号 线 前 往 港 铁 大 埔 墟 站

外 ， 亦 可 乘 搭 巴 士 71 K 号 线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已 通 知 巴 士 公 司 有 需 要 时 可 与 署 方 讨 论 增 加 巴 士 7 5 P

号 线 的 班 次 ，以 应 付 巴 士 7 5 K 号 线 的 乘 客 需 求 ，并 会 要 求 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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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公 司 因 应 龙 尾 泳 滩 的 开 放 情 况 及 假 日 期 间 的 乘 客 需 求 ， 加

强 巴 士 7 5 K 的 服 务 。  

 

6 3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关 巴 士 6 4 K 号 线 的 班 次 ，由 于 昨 天 在 元 朗 大 马 路 出 现 交 通

阻 塞 ， 因 此 下 午 3 时 左 右 的 班 次 有 所 调 整 。 九 巴 在 下 午 3 时

至 4 时 之 间 额 外 派 出 三 辆 巴 士 接 载 乘 客 ， 相 信 未 有 出 现 乘 客

长 时 间 等 候 的 情 况 。 九 巴 亦 会 密 切 留 意 交 通 情 况 ， 有 需 要 时

灵 活 调 配 资 源 疏 导 乘 客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巴 士 7 4 D 号 线 的 意 见 ，现 时 九 龙 坑 的 新 巴 士 站 未 有 相 关

员 工 设 施 供 九 巴 员 工 使 用 。 九 巴 会 在 会 议 后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有

关 事 宜 。 另 外 ， 九 巴 现 阶 段 暂 未 决 定 是 否 延 长 上 述 号 线 至 北

区 华 明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正 与 运 输 署 跟 进 白 石 角 的 巴 士 服 务 ，包 括 上 文 第 6 1 ( i )段

的 意 见 。  

( i v )  现 时 巴 士 7 5 K 号 线 的 班 次 已 回 复 至 疫 情 前 的 水 平 。 另 外 ，每

逢 假 日 ， 九 巴 会 额 外 派 员 前 往 大 美 督 视 察 客 况 ， 并 会 密 切 留

意 相 关 情 况 ， 灵 活 调 配 资 源 调 整 班 次 。  

( v )  如 资 源 充 足 ，九 巴 亦 会 增 加 巴 士 7 3 P 和 7 4 E 号 线 的 回 程 班 次 。  

( i x )  九 巴 会 根 据 巴 士 7 1 A 和 7 1 B 号 线 的 服 务 需 求 及 相 关 资 源 ，为

乘 客 提 供 合 适 的 服 务 。  

 

6 4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希 望 运 输 署 和 巴 士 公 司 可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报 告 白 石 角 巴 士 服 务

的 规 划 进 展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巴 士 7 4 D 号 线 的 服 务 意 见 ， (一 )该 号 线 的 开 出 时 间 为 早

上 9 时 ， 故 即 使 将 相 关 路 线 延 长 至 北 区 华 明 ， 亦 未 能 满 足 居

民 前 往 科 学 园 上 班 的 需 要 。 就 此 有 成 员 建 议 ， 延 长 巴 士 2 7 4

号 线 至 科 学 园 及 提 早 开 出 时 间 ， 便 能 满 足 相 关 居 民 前 往 科 学

园 上 班 的 需 要 ； (二 )查 询 仍 未 落 实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大 埔 区

巴 士 路 线 计 划 中 有 关 延 长 相 关 路 线 至 林 村 ， 以 及 将 开 出 时 间

提 早 至 早 上 8 时 的 建 议 的 原 因 ； (三 )能 否 先 就 提 早 开 出 时 间

进 行 为 期 1 至 2 个 月 的 试 行 计 划 ， 以 检 视 相 关 乘 客 需 求 ， 以

及 (四 )强 烈 反 对 延 长 相 关 路 线 至 北 区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缩 减 巴 士 E 4 1 号 线 的 候 车 时 间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加 密 巴 士 7 3 A 号 线 的 班 次 ，以 应 付 繁 忙 时 段 的 乘 客 需 求 。 

( v )  建 议 提 早 巴 士 7 3 B 号 线 的 开 出 时 间 ， 以 便 利 居 民 前 往 雅 丽 氏

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 )覆 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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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建 议 延 后 巴 士 7 2 号 线 及 2 7 2 E 号 线 的 回 程 时 间 ， 让 市 民 能 赶

及 下 班 后 乘 搭 。  

 

6 5 .  主 席 查 询 是 否 将 由 2 0 2 0 年 5 月 1 日 起 恢 复 繁 忙 时 段 及 非 繁 忙 时 段

的 巴 士 服 务 至 疫 情 前 的 水 平 ？  

 

6 6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正 与 九 巴 商 讨 加 密 巴 士 7 3 A 号 线 的 班 次 ，以 及 提 早 巴

士 7 3 B 号 线 首 班 车 的 开 出 时 间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正 研 究 如 何 调 整 巴 士 7 2 号 线 及 2 7 2 E 号 线 的 回 程 时 间 ，

以 便 利 市 民 下 班 。  

 

6 7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九 巴 会 检 视 现 时 巴 士 7 3 A 号 线 在 繁 忙 时 间 的 载 客 情 况 ，并 会

研 究 相 关 处 理 方 法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会 研 究 现 有 资 源 是 否 足 够 配 合 提 早 巴 士 7 3 B 号 线 的 开 出

时 间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会 研 究 微 调 巴 士 7 2 号 线 及 2 7 2 E 号 线 回 程 时 间 的 可 行 性 ，

以 免 影 响 现 有 的 乘 客 。  

( i v )  九 巴 将 由 2 0 2 0 年 5 月 1 日 起 ，恢 复 繁 忙 时 段 的 巴 士 服 务 班 次

至 疫 情 前 的 水 平 。 而 在 非 繁 忙 时 段 乘 客 需 求 较 大 的 若 干 巴 士

号 线 服 务 亦 已 按 实 际 需 求 加 密 班 次 。  

( v )  由 于 林 村 路 段 没 有 足 够 空 间 供 巴 士 7 4 D 号 线 调 头 ，故 搁 置 了

延 长 该 路 线 至 林 村 的 计 划 。另 外 ，九 巴 会 研 究 将 巴 士 7 4 D 号

线 的 开 出 时 间 提 早 至 早 上 8 时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6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或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可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或 下 次 会 议 举 行

前 向 成 员 报 告 有 关 改 善 巴 士 2 7 2 A 号 线 及 2 7 2 K 号 线 服 务 的 进 展 。 另 外 ，

他 建 议 将 相 关 议 题 ， 包 括 白 石 角 交 通 服 务 、 巴 士 7 4 D 号 线 、 大 埔 区 机 场

巴 士 服 务 ， 以 及 巴 士 3 0 7／ 9 0 7 B／ C 号 线 列 入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的 恒 常 讨 论

事 项 。 而 成 员 亦 可 在 会 议 上 讨 论 上 述 路 线 以 外 的 巴 士 号 线 服 务 。  

 

6 9 .  有 成 员 建 议 将 大 埔 第 9 区 未 来 巴 士 服 务 规 划 列 入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的 恒

常 讨 论 事 项 。  

 

7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巴 士 W 3 及 2 6 4 R 号 线 因 疫 情 关 系 而 暂 停 服 务 ，故 询 问 九

巴 复 办 上 述 号 线 服 务 的 进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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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巴 士 2 6 4 R 号 线 已 于 上 星 期 六 恢 复 服 务 。而 由 于 高 铁

线 仍 未 恢 复 服 务 ， 故 九 巴 会 因 应 社 会 状 况 及 交 通 需 求 ， 调 整 巴 士 W 3 号

线 的 服 务 。  

 

7 2 .  主 席 建 议 将 巴 士 W3 号 线 服 务 列 入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的 恒 常 讨 论 事 项 ，

以 跟 进 恢 复 相 关 服 务 及 加 强 相 关 服 务 的 进 展 。 另 外 ， 成 员 亦 可 提 交 文 件

讨 论 其 他 巴 士 号 线 服 务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亦 可 将 相 关 号 线 服 务 列 入 会 议 的 恒

常 讨 论 事 项 跟 进 。 另 外 ， 由 于 恒 常 讨 论 事 项 包 括 巴 士 3 07 号 线 系 列 的 服

务 及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 故 他 希 望 新 巴 城 巴 及 龙 运 亦 可 派 员 出 席 工 作

小 组 会 议 ， 响 应 成 员 的 查 询 。  

 

 

III. 跟 进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M  2 / 2 0 2 0 号 )  

 

7 3 .  主 席 欢 迎 伟 程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(“ 伟 程 实 业 ”)业 务 经 理 李 智 健 先 生 及 营

运 经 理 颜 孔 辉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7 4 .  姚 钧 豪 议 员 介 绍 题 述 文 件 。  

 

7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已 向 伟 程 实 业 反 映 大 埔 居 民 希 望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

线 设 有 分 段 收 费 的 意 见 ， 而 伟 程 实 业 亦 已 向 署 方 提 交 相 关 计

划 建 议 。 由 于 上 述 小 巴 号 线 于 今 年 3 月 1 日 开 办 ， 故 署 方 仍

需 时 留 意 其 运 作 及 财 政 状 况 ， 并 需 一 并 审 视 沙 田 及 马 鞍 山 的

居 民 就 上 述 路 线 设 立 其 他 分 段 收 费 的 意 见 ， 才 能 决 定 分 段 收

费 的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处 就 更 改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行 驶 路 线 的 建 议 进 行 试

路 后 ， 会 透 过 地 区 咨 询 收 集 地 区 人 士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车 辆 需 要 在 运 头 塘 总 站 掉 头 驶 离 丰 运 路 ， 故 未 能 将 该 总

站 划 作 专 线 小 巴 限 制 区 。不 过 运 输 署 现 已 更 改 该 总 站 的 设 计 ，

并 会 就 相 关 设 计 咨 询 区 议 员 及 进 行 地 区 咨 询 。 若 顺 利 的 话 ，

署 方 会 尽 快 请 路 政 署 展 开 工 程 。  

 

7 6 .  伟 程 实 业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已 于 今 年 4 月 3 日 正 式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有 关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

号 线 设 立 分 段 收 费 的 申 请 ，但 截 至 5 月 11 日 ，署 方 仍 未 就 相

关 申 请 作 出 回 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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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认 为 先 试 办 运 头 塘 往 白 石 角 的 短 途 路 线 服 务 对 其 他 小 巴 持 份

者 影 响 最 少 ，且 较 易 落 实 ，故 已 向 运 输 主 任 (马 鞍 山 区 )提 出 相

关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从 营 运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起 计 约 7 0 天 内 ，运 头 塘 总 站 已

发 生 3 次 刑 事 毁 坏 事 件 。 虽 然 他 们 已 向 警 方 求 助 ， 但 亦 希 望

运 输 署 或 相 关 区 议 员 能 协 助 他 们 向 警 方 跟 进 。 而 相 关 小 巴 遭

到 刑 事 毁 坏 ，亦 会 影 响 相 关 小 巴 号 线 的 运 作 情 况 及 相 关 乘 客 。

反 观 石 门 及 黄 泥 头 总 站 却 从 未 发 生 刑 事 毁 坏 事 件 ， 故 他 希 望

运 输 署 尽 快 处 理 或 因 泊 车 问 题 而 导 致 运 头 塘 总 站 发 生 刑 事 毁

坏 事 件 的 情 况 。  

 

7 7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现 时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于 运 头 角 里 的 小 巴 站 迁 移 至 香 港

赛 马 会 投 注 处 (“ 马 会 投 注 处 ”)附 近 位 置 并 不 理 想 。就 此 ，成

员 建 议 运 输 署 物 色 更 合 适 的 小 巴 上 落 客 位 置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区 内 经 常 出 现 小 巴 违 泊 的 情 况 ， 故 希 望 运 输 署 在 区 内 物

色 位 置 设 立 小 巴 车 厂 ， 供 小 巴 停 泊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尽 快 落 实 相 关 短 途 服 务 的 建 议 ， 以 分 流 乘 客 。  

( i v )  在 马 料 水 公 众 码 头 乘 搭 小 巴 2 9 A 号 线 的 乘 客 不 多 ，故 建 议 重

新 研 究 相 关 行 驶 路 线 。  

( v )  若 运 头 塘 总 站 停 泊 车 辆 位 置 不 足 ， 建 议 可 考 虑 改 于 那 打 素 医

院 的 士 站 设 立 小 巴 总 站 供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，以 及 2 9 号

线 系 列 使 用 。  

( v i )  查 询 运 输 署 曾 否 正 式 向 警 方 跟 进 运 头 塘 总 站 发 生 的 刑 事 毁 坏

事 件 。  

( v i i )  询 问 伟 程 实 业 有 关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的 载 客 率 ， 并 建 议

加 密 相 关 班 次 (特 别 在 假 日 期 间 )， 以 应 付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v i i i )  查 询 能 否 改 善 小 巴 8 0 7 B 号 线 于 马 鞍 山 区 内 站 点 过 多 的 情 况 。 

( i x )  希 望 运 输 署 尽 快 批 准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设 立 分 段 收 费 的

申 请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乘 搭 。  

( x )  现 时 只 有 小 巴 2 0 S 号 线 使 用 马 窝 路 的 小 巴 总 站 ， 而 该 号 线 亦

不 会 于 该 总 站 停 泊 小 巴 ， 因 此 有 成 员 建 议 运 输 署 考 虑 改 用 该

总 站 作 为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的 停 泊 位 置 ， 以 解 决 运 头 塘

总 站 泊 车 位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另 外 ， 成 员 亦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在 新 达

广 场 的 站 点 前 增 加 马 窝 路 的 站 点 。  

( x i )  建 议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亦 增 设 大 埔 区 内 站 点 的 分 段 收 费 。 

 

7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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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运 输 署 会 与 相 关 小 巴 营 办 商 研 究 如 何 安 排 相 关 分 段 收 费 ， 以

期 收 取 合 理 的 车 费 及 避 免 对 现 有 乘 客 造 成 影 响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增 设 运 头 塘 往 来 白 石 角 的 短 途 服 务 ，现 时 小 巴 2 9 号 线 在

早 上 及 黄 昏 时 段 亦 会 提 供 上 述 短 途 服 务 。 运 输 署 希 望 上 述 小

巴 营 办 商 逐 步 加 强 有 关 服 务 ， 以 应 付 白 石 角 居 民 前 往 大 埔 区

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正 与 工 程 师 研 究 拆 除 马 会 投 注 处 附 近 的 栏 栅 的 可 行 性 ，

以 期 扩 阔 空 间 予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在 该 位 置 上 落 客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并 不 反 对 相 关 小 巴 营 办 商 自 行 物 色 位 置 设 立 车 厂 供 小

巴 停 泊 。  

( v )  运 输 署 会 积 极 在 运 头 塘 附 近 物 色 合 适 的 位 置 供 小 巴 停 泊 。 不

过 署 方 指 出 更 改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的 总 站 站 点 或 会 影 响

原 有 车 资 ， 但 会 在 会 议 后 与 相 关 区 议 员 和 小 巴 营 办 商 商 讨 。  

( v i )  运 输 署 与 警 方 就 运 头 塘 总 站 发 生 的 刑 事 毁 坏 事 件 保 持 紧 密 联

系 ， 并 会 请 警 方 联 络 陈 振 哲 议 员 提 供 相 关 信 息 。  

( x i i )  会 向 运 输 署 马 鞍 山 区 的 同 事 反 映 成 员 认 为 小 巴 8 0 7 B 号 线 于

马 鞍 山 We  G o  M a l l 附 近 的 站 点 过 多 的 情 况 。  

 

7 9 .  伟 程 实 业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小 巴 8 0 6 A 及 8 0 6 B 号 线 于 3 月 份 平 日 每 日 平 均 载 客 总 共 约 2  

0 0 0 人 次 ；而 假 日 的 平 均 人 次 约 1  4 0 0 人 。于 4 月 份 平 日 及 假

日 ， 上 述 2 条 小 巴 号 线 每 日 的 载 客 率 较 3 月 份 增 加 1 0 %。  

( i i )  指 出 黄 泥 头 小 巴 总 站 现 时 仍 未 设 有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的

车 站 ， 而 相 关 临 时 小 巴 站 经 常 有 其 他 车 辆 停 泊 ， 故 令 伟 程 实

业 难 以 安 排 相 关 班 次 服 务 。 他 们 曾 向 运 输 署 反 映 黄 泥 头 和 石

门 的 违 泊 严 重 ， 以 致 相 关 司 机 有 时 需 要 在 行 车 在 线 落 客 ， 相

关 做 法 十 分 危 险 ， 故 他 们 希 望 署 方 尽 快 处 理 上 述 问 题 。  

( i i i )  以 往 路 面 车 流 较 少 ，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约 每 1 8 至 20 分

钟 一 班 ， 但 现 时 路 面 车 流 增 加 ， 导 致 每 隔 2 0 至 2 5 分 钟 才 有

一 班 。不 过 伟 程 实 业 会 因 应 情 况 调 整 班 次 ，以 期 维 持 2 0 分 钟

内 提 供 一 班 车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行 驶 路 线 由 运 输 署 决 定 ， 而 非 伟 程 实 业 决 定 。  

 

8 0 .  主 席 查 询 运 输 署 现 时 能 否 提 供 处 理 分 段 收 费 及 短 途 服 务 计 划 申 请 的

时 间 表 。  

 

8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由 于 相 关 分 段 收 费 及 短 途 服 务 计 划 的 申 请 主 要 由

署 方 马 鞍 山 区 的 同 事 处 理 ， 故 她 将 在 会 议 后 向 成 员 提 供 有 关 分 段 收 费 及

短 途 服 务 的 最 新 资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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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2 .  有 成 员 指 出 ，由 于 小 巴 2 9 号 线 驶 经 大 埔 区 的 站 点 较 少 ，故 较 少 白 石

角 居 民 会 选 乘 上 述 小 巴 号 线 。 而 他 们 早 前 与 伟 程 实 业 商 讨 拟 办 的 短 途 服

务 将 会 从 白 石 角 开 出 ， 而 大 埔 区 内 走 线 则 与 小 巴 8 0 6 号 线 系 列 相 同 ， 故

相 信 会 有 较 多 白 石 角 居 民 乘 搭 该 服 务 前 往 大 埔 区 若 干 地 方 ， 例 如 大 埔 墟

街 市 及 熟 食 中 心 、一 田 百 货 及 大 埔 超 级 城 。另 外 ，由 于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

号 线 的 行 驶 路 线 较 长 ，故 建 议 划 设 2 条 行 驶 路 线 ，分 别 为 (一 )大 埔 往 白 石

角 ， 以 及 (二 )白 石 角 往 石 门 及 马 鞍 山 。  

 

8 3 .  主 席 建 议 将 小 巴 8 06 A／ 8 0 6 B 号 线 列 入 工 作 小 组 的 续 议 事 项 ， 但 相

关 小 巴 营 办 商 无 需 恒 常 出 席 会 议 。 他 们 可 透 过 姚 钧 豪 议 员 及 运 输 署 报 告

相 关 事 宜 的 进 展 。 另 外 ， 他 建 议 秘 书 处 邀 请 负 责 上 述 小 巴 号 线 事 宜 的 运

输 署 职 员 (马 鞍 山 区 )出 席 会 议 ， 以 响 应 成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
8 4 .  成 员 就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以 外 的 小 巴 号 线 服 务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

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关 小 巴 2 1 K 号 线 的 意 见 ，(一 )班 次 时 间 不 稳 定 ；(二 )该 号 线

设 有 分 段 收 费 站 点 (前 往 帝 欣 苑 )， 有 部 分 乘 客 乘 搭 该 号 线 前

往 帝 欣 苑 ， 导 致 市 民 难 以 于 帝 欣 苑 前 的 站 点 乘 搭 该 号 线 返 回

围 头 ， 故 有 成 员 建 议 安 排 2 架 小 巴 行 驶 相 关 号 线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小 巴 2 2 K 号 线 的 意 见 ，由 于 莲 澳 没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，故

查 询 能 否 在 上 午 时 段 增 加 1 个 行 驶 至 莲 澳 的 班 次 ， 并 先 进 行

试 行 计 划 。  

( i i i )  小 巴 2 5 K 号 线 驶 至 钟 屋 村 时 已 客 满 ， 未 能 接 载 钟 屋 村 居 民 ，

候 车 的 居 民 众 多 ， 故 希 望 运 输 署 改 善 相 关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指 出 小 巴 2 5 B 号 线 的 班 次 有 不 同 问 题 ， 例 如 班 次 问 题 及 车 厢

内 的 卫 生 问 题 ， 故 建 议 邀 请 相 关 小 巴 营 办 商 出 席 工 作 小 组 会

议 讨 论 。  

 

8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帝 欣 苑 设 有 村 巴 服 务 ，而 相 关 居 民 亦 可 乘 搭 小 巴 2 5 A 号

线 。运 输 署 会 检 视 相 关 载 客 情 况 ，再 向 相 关 小 巴 营 办 商 跟 进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小 巴 2 2 K 号 线 的 意 见 ，运 输 署 的 交 通 工 程 师 现 正 研 究 小

巴 于 莲 澳 行 驶 的 可 行 性 ， 并 会 在 2 0 2 0 年 5 月 2 5 日 举 行 的 交

运 会 会 议 上 报 告 。  

( i i i )  有 关 小 巴 2 5 K 号 线 的 意 见 ，运 输 署 在 上 次 增 加 该 号 线 的 服 务

收 费 时 ，已 要 求 相 关 小 巴 营 办 商 加 车 及 安 排 以 1 9 座 小 巴 行 驶

该 路 线 。 不 过 因 社 会 环 境 及 疫 情 影 响 ， 导 致 相 关 小 巴 营 办 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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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能 加 车 行 驶 该 路 线 。 另 外 ， 署 方 亦 需 研 究 是 否 有 足 够 位 置

供 新 增 的 小 巴 停 泊 ， 以 免 对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造 成 影 响 ， 并 会

与 交 通 工 程 师 研 究 及 于 有 需 要 时 请 当 区 区 议 员 协 助 咨 询 地 区

人 士 的 意 见 。  

 

8 6 .  主 席 建 议 相 关 成 员 在 会 议 后 与 他 和 秘 书 处 商 讨 邀 请 哪 些 小 巴 营 办 商

出 席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， 并 表 示 会 将 小 巴 8 0 6 A／ 8 0 6 B 号 线 列 入 工 作 小 组 的

续 议 事 项 。  

 

 

IV. 其 他 事 项  

 

8 7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讨 论 事 项 。  

 

 

V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8 8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
8 9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1 时 4 3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2 3 年 1 2 月  


